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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市延庆区 2026 年
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

材料审核实施细则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，根据《北京市

教育委员会关于 2026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》文件精

神，坚持政府统筹、规范有序、服务便民的原则，结合延庆区实

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严格执行北京市延庆区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

教育材料联合审核机制，由区政府主管副区长领导，区政府办公

室、区教委、区信访办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委

延庆分局、区司法局、延庆公安分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相关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协同联

动，稳妥做好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材料审核和

相关工作。

二、审核内容

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，因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（以下

简称审核申请人）在本区工作或居住，需要在本区接受义务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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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申请人于 2026 年 5 月 31 日前提供在延务工就业材料、在

延实际住所居住材料、北京市居住证、全家户口簿进行审核。

三、审核程序

(一)提交申请

审 核 申 请 人 登 录 北 京 市 义 务 教 育 入 学 服 务 平 台

(https://yjrx.bjedu.cn)进行网上登记注册，完成相关基本信

息填报，网上提交审核申请。

（二）线上审核

集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市规划自然资源

委延庆分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相关政

务数据，推行电子证照应用，由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对申

请人在延务工就业材料、实际居住材料、北京市居住证、户籍信

息进行线上审核。

（三）反馈结果

审核申请人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在规定

时间内审核材料，以短信形式反馈给监护人。

四、审核标准

（一）在延务工就业材料审核标准

在延务工就业材料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审核申请人受雇于用人单位的，应提供加盖至少一方在延

用人单位公章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或劳动关系证明, 以及自

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起始连续在延缴纳社保的权益记录，补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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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连续缴费。审核申请人在延自有住房的，可只提供一方在

京务工就业材料。

2.审核申请人为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合伙人和个体工商户的，

应提供本人身份证、本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（核

发时间应在 2026 年 4 月 30 日前）。

（二）在延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审核标准

在延实际住所居住材料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审核申请人自有住房的，应提供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

动产权证书》，尚未取得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

的，提供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和购房发票。

2.审核申请人租住房屋的，应提供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

（“房屋租赁合同范本”可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网站下载）、房

主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

和购房票据、房主身份证。住所应适宜居住，能保障适龄儿童少

年的安全，必要时提供安全责任书。

地下室、半地下室、吵闹街面商铺用房、危房无效。

（三）北京市居住证审核标准

1.审核申请人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证。

2.北京市居住证地址与在延庆区实际居住材料地址一致。

（四）全家户口簿审核标准

1.适龄儿童少年年龄符合当年入学规定，户口簿上年龄与出

生医学证明上年龄应保持一致(小学一年级出生日期为2019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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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)。

2.父母户籍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，还需提供结婚证、出生医

学证明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各相关单位要确保招生期间保持政务数据互通，协助做好

相关信息审核工作。及时为申请人办理相关证件，做好政策解释。

区教委向家长宣传审核标准和程序，便于家长提供相关材料。遇

到特殊情况，各相关单位主动向前，一事一议，确保儿童少年受

教育权利。

2.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要熟悉政策，严格执行审核

标准，依据工作流程规范操作，安排专人进行审核。对材料不齐

全的及时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，对不符合要求的做好说明解释工

作。

3.各义务教育学校按相关规定接收符合条件的非本市户籍

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，任何学校不得接收不符合标准的学

生就读。

4.各申请人应如实提供相关信息，按时间节点上传。如提供

虚假证明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5.对于“四证”分布在不同区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

学，对监护人持有符合条件的北京市居住证，且实际居住在延庆

区的，由区教委统筹协调入学。

六、附则



— 5 —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实施，《北京市延庆区 2025 年非

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材料审核实施细则》(京延

教发〔2025〕4 号)同时废止。


